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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查册安排第二阶段开始实施 
2022 年 10 月 10 日 

 

   

 

简述 如需了解更多资讯，请联系以下

人员： 

公司注册处登记册（「登记册」）新查册安排第二阶段将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实施，

允许香港公司限制向公众披露其董事和秘书的某些个人资料等（「新查册安排」）。 

请参见上一期客户快报，其中载明了实施新查册安排全部三个阶段的背景和拟议时

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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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主要变化 

在新查册安排第二阶段，董事和公司秘书的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识别号码（「受保

护资料」）会以通讯地址和部分身份识别号码代替。2022 年 10 月 24 日或之后提交

登记的文件中所载的受保护资料，将不再提供予公众查阅，但指明人士（定义见下

文）可提出取览受保护资料。 

 

这对公司意味着什么？ 

2022 年 10 月 24 日起，申报董事、公司秘书及其他人士的通讯地址和部分身份识别

号码需要使用新的指明表格。每一相关表格中均会载有受保护资料页，用于申报每

一该等人士的受保护资料，但不会提供予公众查阅。2022 年 10 月 24 日起，公司注

册处只接纳经修订的指明表格以办理登记。  

如果董事使用的通讯地址与公司的注册办事处地址（或在香港的主要营业地点的地

址，如果公司为注册非香港公司）不同，则需要在第二阶段开始实施后 15 天内（或

就注册非香港公司而言，一个月内），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单独表格申报董事的通讯

地址。 

在第一阶段还没有这么做的公司，现在应确保将董事和秘书的通讯地址纳入其自身

的登记册中。 

 

 

 

https://insightplus.bakermckenzie.com/bm/mergers-acquisitions_5/hong-kong-protecting-personal-information-of-your-company-directors-and-secretaries
mailto:tracy.wut@bakermckenzie.com
mailto:liza.murray@bakermckenzie.com
mailto:jannie.mak@bakermckenzie.com


 © 2022 Baker & McKenzie | 2 

如何在第二阶段开始实施后取览受保护资料？ 

只有指明人士可以申请披露登记册上的受保护资料，以促进执行与法定程序、执法及金

融和商业交易的客户尽职调查相关的某些职能。「指明人士」一般包括： 

 资料当事人或获资料当事人授权之人（合称「资料当事人」），即相关董事或秘

书 

 有关公司的成员 

 受《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 615 章）规管的指定非金融业人士 

指明人士需作出声明，确认取得受保护资料将仅用于特定目的。 

作为指明人士，本所十分乐于在需要时协助客户取得选定资料当事人的受保护资料报

告。 

 

* * * * * 

如需进一步资讯并讨论这一发展对贵方意味着什么以及需采取的措施，请与“联络信

息”中所载的本所律师或贵方通常的 Baker McKenzie 联络人联系。本所十分乐于就针

对这一新安排需采取的行动提供建议。 

 

 


